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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4）鲁 0115破 2、3号之三

申请人：济南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济南齐天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王云刚。

2025年 4月 18日，济南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济南齐

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，《济南帝华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济南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

案重整计划草案》经债权人会议表决，部分表决组未表决通过，

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法律规定，请求本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。

本院查明，济南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济南齐天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将债权人分为商品房消费者

优先债权组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组、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组、

职工债权组、税款债权组、普通债权组、出资人组七组。经分组

表决，商品房消费者优先债权组、职工债权组、税款债权组、出

资人组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。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组、有

财产担保的债权组、普通债权组未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。管理

人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组、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组、普通债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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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协商后再次进行表决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组、有财产担保

的债权组、普通债权组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。

本院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第二

款规定“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

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，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债

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：（一）按

照重整计划草案，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所列债权就该特

定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，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

偿，并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，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

整计划草案；（二）按照重整计划草案，本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

第二项、第三项所列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，或者相应表决组已经

通过重整计划草案；（三）按照重整计划草案，普通债权所获得

的清偿比例，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

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，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

案；（四）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、公正，或者

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；（五）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

同一表决组的成员，并且所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本法第一

百一十三条的规定；（六）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。”重整

计划草案符合上述规定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批准。济南帝华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济南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

案重整计划草案除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组、有财产担保的债权

组、普通债权组外，其他表决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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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。重整计划草案规定，清偿完毕

商品房消费者优先债权及续建资金后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就

其享有优先受偿的特定财产变现价值的剩余部分全部受偿，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

法律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规定。而且，建设工程价款

优先债权组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人数占该组出席会议债权人数

的 69.23%，若批准重整计划草案，将有利于维护多数人利益。

关于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权益保护问题。重整计划草案规定，

清偿完毕商品房消费者优先债权及续建资金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

债权后，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就其享有担保的财产剩余部分全部

受偿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关于有财产担保债权

就该特定财产全额受偿的规定。而且，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抵押物

主要为在建工程，在目前市场行情下，变现难度较高，变现价值

较低，重整计划草案已最大化保护其利益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。

关于普通债权组权益保护问题。经评估机构测算，债务人的

资产在清算状态下，普通债权清偿率为 0%。现重整计划草案给

予普通债权人债权金额的 0.1%的比例清偿；同时，重整计划草

案以审计的账面应收账款设立信托计划，每家普通债权人按照剩

余未能清偿的普通债权金额受领信托份额。重整计划草案中普通

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

偿比例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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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项的规定。并且，普通债权组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人数占该

组出席会议债权人数的 86.10%，若批准重整计划草案，可以保

护绝大多数债权人的利益。

综上，各表决组成员按照重整计划草案，均能公平受偿，

重整计划草案不损害各表决组中反对者的清偿利益，规定的清

偿顺位不违反法律规定。重整计划草案通过引进重整投资人，

由重整投资人投入资金进行继续经营，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。

综上，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批准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七条第二款、第三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批准《济南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济南齐天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案重整计划草案》；

二、终止济南帝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济南齐天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判　长　  　柳  民

审  判  员      高卫东

审  判  员      林圆圆

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

法官助理       金  浩

书　记　员　    许秀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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